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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安办函〔2023〕128 号

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落实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督导检查

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督办的函

大同市安委会、忻州市安委会：

2023 年 6 月 25 日至 30 日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重庆监察

工作组对我省大同市和忻州市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进行了督导检

查，共发现问题隐患 52 条，其中重大隐患 5 条，现将有关问题

反馈你们，请依法依规严肃查处。

一、地方政府及监管部门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灵丘县

1.根据《灵丘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新派驻非煤矿

山驻矿安全监管专员的通知》（灵安发〔2023〕26 号）文件中非

煤矿山安全监管专员监管企业情况表显示，现灵丘县非煤矿山安

全监管专员共有 24 人，但其中仅有 8 人持有安全生产执法证件，

其余 16 人均未取得执法证件，针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各类违法

行为，少数未能及时督促企业整改。

2.《灵丘县矿产品开发公司（铜矿）储气罐无检查孔、无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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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释装置、无超温保护装置案》和《灵丘县富力矿业有限责任公

司尾矿库未建立完善在线安全监测系统案》已显示办结，但两个

案件均未及时归档保存，归档号及归档日期在查阅当日仍未填

写。

3.灵丘县应急管理局 4 月 30 日检查灵丘县顺鑫矿业有限公

司、6 月 15 日检查刁泉银铜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制定的现场检

查方案（应急检查〔2023〕149 号）和（应急检查〔2023〕091

号）均出现多项某某行动字样，但对具体检查内容描述不够详细，

执法人员较难按照执法检查方案进行精确执法。

（二）繁峙县

1.繁峙县应急管理局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隐患绝

大多数为一般隐患，针对非煤矿山领域的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力度

不够。例如，2023 年以来，该局共排查出 169 条隐患问题，重

大事故隐患仅有 1 条。

2.截至 2023 年 6 月，繁峙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通

过内部划转、选调等方式补充了 79 名人员，但新补充人员均未

取得行政执法证件，未配备统一执法制服及执法装备，具备非煤

矿山专业背景或具有相关经验的人员严重不足。

3.繁峙县非煤矿山领域安全生产执法案卷不规范。如：【（繁）

应急案〔2023〕平型关号】案卷中，对负责人的询问笔录中询问

时间有修改痕迹；【（繁）应急案〔2023〕岩头 3 号】案卷中，企

业缴纳罚款单据为复印件，应为原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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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企业存在的隐患问题

（一）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大同晋银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

1.该尾矿库为三等库，且为“头顶库”。根据国家矿山安全

监察局《关于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矿安

〔2022〕4 号）要求，尾矿库“头顶库”必须提高一个等别进行

管理，但部分指标未提等管理。如：在线监测系统的干滩长度仍

按三等库 70m 设置报警值，未按照二等库 100m 进行提等管理。

2.在线监测系统中，干滩长度只显示了一个监测点数据（数

据显示为 168m），未能显示其他监测点数据。未按照《尾矿库在

线安全监测系统工程技术规范》（GB 51108-2015）4.3.8 条要求，

设置不少于 3 个监测点。

3.在线监测系统不能显示干滩坡度的监测数据。不符合《尾

矿库在线安全监测系统工程技术规范》（GB 51108-2015）4.3.8

条要求：“干滩坡度应根据干滩平整情况，每 100m 坝长布置不少

于 2 个监测横剖面”。

4.+1275m 堆积子坝已达到堆积高度，正在进行坝面护坡工

作，待护坡工程全部完成后，应完善+1275m 堆积子坝在线监测

设施。

5.该尾矿库位于地震设计烈度为Ⅶ度地区，且为三等库，未

按照《尾矿库安全规程》（GB 39496-2020）5.3.17 条规定进行

地震液化等抗震稳定性计算。

（二）山西宏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西玄风铁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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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现场钻孔剥离作业平台（+1420m）上部边坡和西侧上部边

坡岩体呈碎裂状，根据企业提供的实测图，并段后的台阶高度局

部超过设计的 20m，现场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治措施。（重大隐

患）

2.排土场周围未按设计要求修筑截排水沟。（重大隐患）

3.《山西宏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西玄风铁矿露天采坑边坡稳

定性评价岩土工程勘察报告》（山西冶金岩土工程勘察有限公司，

2023 年 5 月）存在以下问题：①未确定露天矿边坡岩体地质结

构类型；②缺少边坡岩体的波速测试；③稳定性分析中的定性分

析与定量分析矛盾。如：P33“采场北侧边坡为顺层边坡，岩层

倾角约 38°，小于边坡坡角，对边坡稳定性无影响。”与 P42 中

“但北侧边坡的产状与岩层面的产状相近，为顺层边坡，可能会

发生顺层滑动，相对危险性较大”，两者矛盾；④北部边坡稳定

性计算的 2 个剖面的潜在滑移面位置和形状确定缺乏依据；⑤边

坡稳定性分析不符合《非煤露天矿边坡工程技术规范》（GB

51016-2014）要求，只对北侧边坡中的 2 个剖面进行了定量分析，

缺少南侧和西侧边坡的定量稳定性分析；⑥《稳定性计算书》中

有“锚杆和岩石粘结强度 40kPa”，与实际情况不符，现场没有

锚杆加固。

4.《山西宏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西玄风铁矿排土场边坡稳定

性评价岩土工程勘察报告》（山西冶金岩土工程勘察有限公司，

2023 年 5 月）P24 和《稳定性计算书》中采用的规范《有色金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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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山排土场设计规范》（GB 50421-2007）已废止，现行规范为《有

色金属矿山排土场设计标准》（GB 50421-2018）。

5.矿山台阶未按设计要求留设台阶排水设施。违反了《金属

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》（GB16423-2020）5.7.1.3 的规定。

6.现状图绘制不规范，要素不全，且与现场实际不一致。如：

平面图中未反映现场的电力设施，边坡剖面图与实际不符等。

7.采场边坡危险区域未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。

（三）山西省刁泉银铜矿业有限公司

1.+1690m 阶段，主运输大巷 1249 线作业面运矿巷道断面太

小，运输车架空线高度不足，运输道路行人侧安全距离不足。

2.现状图绘制不规范，未完全反映矿山实际。

3.井下局部通风机（5.5kW）开关使用地面普通空气开关,

应更换为矿用开关。

4.49 线运矿滑轨线用的是普通 8#铁丝，应按规定更换。

（四）山西旭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北蝉沟尾矿库

1.该尾矿库设计为三等尾矿库，无通往坝顶、排洪系统附近

的应急道路。现场检查时正在修建道路，应按设计要求尽快完成

整改。（重大隐患）

2.尾矿库左坝肩未与山体斜坡连接，存在一凹凼，易形成积

水冲刷坝肩，应尽快按设计要求填平凹凼，并修筑坝肩截洪沟。

3.现场缺少坝轴线的位置、坝顶标高等安全警示标志牌。

4.干滩长度监测点不够，应按照《尾矿库在线安全监测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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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技术规范》（GB 51108-2015）4.3.8 条要求设置不少于 3 个

监测点，且在干滩长度较短处布置。

5.浸润线在线监测点的量程最大为 15 米，无法反映坝体的

实际情况。

6.从+1235m 工作平台到库内有一段人行钢梯，钢梯防护栏

杆设置不规范（无中间栏杆），应按照《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

要求 第３部分: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》要求设置中间栏杆，中

间栏杆与上、下方构件的空隙间距不大于 500mm。

（五）繁峙县金瑞缘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

1.企业未按设计要求安装在线监测系统，已与相关方签订了

施工合同，应尽快整改落实。（重大隐患）

2.尾矿库现状平面图不完善，图中缺少滩面标高、干滩长度

等要素，且无尾矿坝横剖面图。

3.未按照《尾矿库安全规程》6.4.5 条要求，在尾矿库内设

置清晰醒目的水位观测标尺。

4.坝顶未设置标高标志牌。

5.尾矿库左侧沿坝体缺少放矿支管，建议增加 2 个支管。

6.未编制尾矿库年度、季度作业计划，不符合《尾矿库安全

监督管理规定》第 22 条的规定。

7. 库尾岸坡在尾水的浸泡下，局部出现少量的滑坡坍塌，

企业应加强对库尾边坡的观测和检查。

（六）山西紫金矿业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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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斑岩矿

1.井下透水应急预案应急演练只有 4 名管理人员参加，演练

流于形式。

2.井下+830m 水平入口处出现电缆“明接头”。

3.井下+830m 水平 5 号矿房附近的灭火器毁坏。

4.井下局部地段喷浆挂网损坏（离层兜网），未及时处理。

5.井下部分地段积水较多，排水不畅，需及时清理。

6.+950m 中段变电所两防火门用铁丝捆绑。

7.安全管理机构及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按新安

法进行修订。

8.+830m 中段二盘区 5 号矿房施工方案不完善。如：未明确

起爆地点、具体警戒范围、人员搜索线路，无避灾路线、安全监

测监控图纸等。

（2）第二矿区

1.外包采掘施工单位提供的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不符合要

求，缺少通风工、支柱工、安全检查、排水工等工种，特种作业

人员配备不符合有关要求。（重大隐患）

2.主通风系统通风能力不足，井底水泵房、回采工作面均采

用了辅助通风。

3.井下回采作业面辅助通风机风筒吊挂不正确，严重影响通

风效果。

4.井下运输大巷断面宽度不足，机车运输人行道侧安全距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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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足，且无相应防护措施。

5.井下配电箱安全管理不到位。接地线未牢靠固定、配电箱

未上锁、接线孔未封闭。

6.回采作业面监测传感器安装位置错误，不能监测回采作业

面进风侧风质、风量情况。

7.与相邻矿井的保安矿柱未在实测图中绘制标注。

8.未公示采掘施工单位下井带班的领导。

9.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签订的安全管理协议内容模糊、不具

体，没有体现矿山实际。

请各市务于 9 月 15 日前将隐患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专报省安

委办。

联 系 人：秦胜利 0351-6819776

王 鑫 0351-6819771

电子邮箱：sxaqjgyc@126.com

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3 年 7 月 13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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